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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过２０余年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高

死 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人口转

变 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但我国的人口转变不同于欧洲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条件下的

“自 发性转变”。本文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历史的回顾，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控制

对人口 转变的诱导、促进作用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在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观念的个体价值取向与国家价值取向的矛盾经历了异常

尖锐的磨擦、适应过程。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广泛动员，一方面，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

造成一种氛围，约束、规范公民的生育行为；另一方面，运用国家行政的力量，通过生育

政策以至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与贯彻，转变个人生育价值取向，实现国家人口发展的价

值取向，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加快了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

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 人口快速增长与“新人口论” 

  人口迅猛增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出生

率则继续保持高水平，因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进入了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口再生产类

型迅速实现了从解放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 

  按照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变，是始于粗死亡率的下降。我国的死亡率从1949年20‰开始

下降，至1965年生育率开始下降时，死亡率已快速下降至9.5‰。因此，出生率与自然增长

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16年。最初，生育率下降的动力源于对高死亡率补偿率的逐

渐消失，但下降速度相当缓慢，1949年出生率为36‰、自然增长率为16‰，至1970年出生

率还高达33.43‰、自然增长率则高达25.83‰。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出生率只下降3个百

分点，自然增长率则上升约10个百分点，妇女总和生育率略微下降，从6.14降为5.81，即

平均一个家庭减少不到半个孩子。届时中国人口已达8.2亿，相当于农业社会末期全球人口

的总规模。 

    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文献记录看，1953年，周恩来总理就指出，人口过快增长

“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门，要改变限制节育的

态度和作法，帮助群众避孕节育。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在

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对于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还没

有清楚的认识，对于人口要有计划地发展、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认识，还不像今天

这样深刻。因此，国家整个计划生育的力度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片

面强调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计划生育的思想在这样一种背

景下其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人口继续高速增长。 

  “新人口论”思想。5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曾就是否应该推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

展开过激烈争论，以马寅初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积极主张计划生育，1957年马老在《人民日

报》发表了“新人口论”。这一年，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了6.5亿，即新中国

建国后仅8年人口就增加了1.1亿。增加1个亿人口的周期从37年缩短到了8年。 

    马老先生的“新人口论”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阐述了中国人口增殖太快，人口问题

已十分严重的观点；二是详述了中国人口问题突出表现为：人口快速增长与资金、设备、

原料、粮食、就业、教育、科技、人民生活水平八个方面的矛盾；三是提出了解决人口问

题的办法：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众所周知，由于

“左”倾思想的干扰，我们没有接受马老的合理建议，反却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大批判。 

    不幸的是，1959～1961年发生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大幅度

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出生率从 1958年的29.22‰下降到

20.86‰，死亡率从11.98‰上升至25.43‰，自然增长率从17.24‰大幅度下降到－4.57‰

（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政府公布非正常死亡人口4000万。这段历

史在文献中记载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正是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与粮食增长之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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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由于人均粮食的快速减少，导致大规模人口由于饥饿非正常死亡。

在有关粮食生产的历史文献中 

是这样记录的，1950年人均粮食仅200公斤，1956年人均粮食升至310公斤，然而，此后一

直下滑，1958年下滑到306公斤，1960年继续跌至215公斤，届时人均拥有的粮食水平仅相

当于1956年人均粮食的2／3（我国人均粮食1975年才回复到1956年310公斤的水平，1999年

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03公斤）。  

    遗憾的是，经历惨痛的 “三年自然灾害”后，我们依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的

严重性，经济稍稍好转，生育率迅速返弹，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回复到1962年的26.99‰，

1963年出生率高达 43.37‰，自然增长率高达33.33‰，创造了我国人口增长历史的最高水

平。 

    二、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政策 

  “人口非控制不行”。1970年 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上说：“现在人口多，70年

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期间有点放松，青年结婚的早了，孩子生得多了，特

别是城市人口增长很多。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劳力多了是好事，但

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才好。”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1

号文件，在批语中指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

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具有中国特

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端。 

    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

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

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

子。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使国家宏观的

人口计划指标得以具体化，便于干部和群众有所遵循。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国家计

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 

  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69号文件，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

“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的生育政策。批语指出：“计划生育搞得不好，直接关系到发

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健康、科学文化水平的

提高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同年，第一次将“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 

    “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虽与百姓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加之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挂帅的社会氛围、毛泽东主

席的崇高威望，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农村生产和分配体制，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广大农

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整个70年代，我国在出生控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出生率从

1970年的33.43‰下降至1979年的17.82‰、自然增长率从 25.83‰下降至11.61‰，10年之

内出生率下降17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 15个百分点；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

5.81降至1979年的2.75，平均一个家庭减少 3个孩子。届时中国人口达9.75亿。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1980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有计划地控

制人口增长”的社论，指出：“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使人口的增长速度同国民

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直接关系现代化建设速度和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为

了确保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当务之急，是尽快地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提倡一对夫

妇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这是降低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出生高峰的唯一的最好的办

法。”这一年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的公开信》，开始在全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要

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

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新修改的《宪法》规定：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

计划生育的义务。”从法律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无论是推进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都要求继

续把控制人口增长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这是我们的国策，是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我们一定

要坚持不懈地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小孩，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

生育。” 

    80年代初，全国曾一度普遍实行较为严格的一胎生育政策，并形成了在入托儿所、入

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宅基地分配等方面，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配

套措施。 

    三、“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计划生育国策日趋完善。1984年，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

心内容全面铺开，农民的劳动生产方式从以人民公社、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转变

为以家庭户为生产单位，结束了实施近30年的集体式、“大锅饭”式农业生产形式。以家

庭户为生产单位的经营方式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刺激了农民家庭对于



劳动力特别是男劳力的需求，强化了农民家庭想多生孩子、想要男孩的愿望。这样，广大

农民的生育愿望与政府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发生冲突。 

    为了既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同时照顾农民的切身利益，1984年 4月13日中共中央

以中发［1984］17号文件《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的批示》，对一孩生育政策进行调

整，继续在城镇地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在农村地区改为“开放女儿户”

政策，允许第一个孩子为女婴的家庭相隔一定年限后再生育第二个孩子。文件提出：要把

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 

    此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逐渐形成了有条件地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形

成了中国计划生育并非“一孩儿”政策的格局。即广大城市地区普遍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

孩的政策；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基本实行“一孩半”政策，即一孩为女儿的家庭户，间

隔3到4年，经过申请审批可生育二孩；少数民族地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

生育三胎。据国家计生委统计，迄今，普遍实行“一孩”政策的地区占37.79％；实行“一

孩半”政策的地区占53.04％；普遍实行“二孩”政策的地区占5.45％；政策允许的二孩占

3.71％。 

    由于上述情况，整个80年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略有所回升，1989年出生率为

21.58‰，自然增长为15.04‰，均高出10年前约 3个百分点，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25个，

下降0.5，幅度不大。 

    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990年我国人口达到11.4亿，这一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2.17，第一次接近人口更替水平。1991年 5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

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提出：“争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5‰以

内。”完成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指标，对于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

目标得以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整个90年代，生育率稳步、持续下降，1998年自然增

长率首次下降到 1 ％ 以下（9.53‰），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生育水平稳定地下降

到更替水平以下，且持续十余年。我国人口再生产基本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到低出生、低死亡、 

低增长的转变。 

    确定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20世纪末我国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任务，人

均ＧＤＰ达到1000美元，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水平的目标。同时，全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

世界低生育水平的行列。200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与10年前计划生育国策文件比较，核心词发生了关键性变

化，即“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已改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这至少意味着三点：第一，

中国计划生育国策已取得伟大成就；第二，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低生育、低死亡、

低增长；第三，未来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是“稳定低生育水平”。这是中央在我国人口与

计划生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时刻，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进程中

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已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转变为“稳

定低生育水平”。 

    2000年底国务院发表《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确定了中国在未来5年、10年

和50年的人口与发展目标：到2005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 13.3亿以内，人口年平均自然

增长率不超过 9‰。到2010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4亿以内。到21世纪中叶，全国人口

总量在达到峰值接近16亿后缓慢下降。基本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和国家现代化。 

    尽管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行列，然而，年均净增人口仍在1000余万，相当于每年新

增古巴或南斯拉夫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即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并存，是我国人口转变的一

个基本特征，这点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彻底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未来50

年即使保持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中国的人口总量还要增加2～3个亿。而只有保持目前的低

生育水平，才可能实现2005、2010和2050年的人口规划目标。这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一个

重要前提条件。 

 

    四、公民的生育权利与义务 

    生育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经过20余年的酝酿，200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颁布。《人口法》将实施多年的、已经成熟的人口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制定为

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一方

面，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将在国家法律保护下得以实施；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将全面纳

入法制轨道。 

   《人口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生育权

利和义务是《人口法》的核心，也是多年来国家法难以出台的难点。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

仍实行比较严格的生育政策，仍有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限制，这一点与有关国际公约不

完全一致。因此，作为既涉及国家权利也涉及个人利益的人口政策常常引发有关人权的争

论。我国的《人口法》与国外人口立法在生育权利和义务方面规定的差别主要在于：第

一，对生育权利进行了适当的限制，规定了生育数量和间隔。即我国公民的生育权利是有

限权利，一是公民行使生育权， 

应当遵守宪法原则，不构成对国家、社会、集体以及其他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和影响。如

果公民行使生育权时，有损害国家、社会、集体以及其他公民合法权利的可能，那么法律



 

 

不保障这样的权利；二是公民生育子女数是有限的，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

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第二，规定公民

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并对公民义务的履行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如超生必须依法缴

纳社会抚养费。 

    这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草案）》时说：“我很同意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权利，也是对国家的义务，不

能完全听西方的观点。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权利是生存权，如果人生多了，还讲什么生存

权？每年增加的生产、粮食都被消耗掉了现在国际上的观念也在转变，大声疾呼控制人

口，如果不加控制，世界上的资源、粮食就不足以养活人类。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开始接受

计划生育观点。我很赞成权利和义务相结合。” 

    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是一国的主权。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政府间会议通过的《世界

人口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国家的主权”。1984年联合国

《墨西哥城人口发展宣言》指出：“凡认定其人口增长妨碍国家发展计划的国家，都应当

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和方案”。 

    因此，《人口法》是在考虑国际基本规则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家整体利益、民众长远

利益和眼前利益、保障公民在生育领域更多权利基础上规定的公民计划生育的权利与义

务，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

世界人口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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